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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 
民國110年01月2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28條條文 

第128條 （行政處分程序重新進行） 
Ⅰ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

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

害關係人因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

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 
一 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

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

變更者。 
二 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

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 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

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 
Ⅱ前項申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三個月內

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生

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

五年者，不得申請。 
Ⅲ第一項之新證據，指處分作成前已存在或成立

而未及調查斟酌，及處分作成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證據。 

集會遊行法 
民國110年01月27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0條條文 

第10條 （負責人、其代理人或糾察員之消極資

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

會、遊行之負責人、其代理人或糾察員： 
一 未成年。 
二 無中華民國國籍。 
三 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

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

此限。 
四 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

行未畢。 
五 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51MLT40122來勝公法及其相關法規（109.07∼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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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 
民國110年01月2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83、87條條文 

第83條 （妨害善良風俗）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

罰鍰： 
一 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

室，足以妨害其隱私者。 
二 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任意

裸體或為放蕩之姿勢，而有妨害善良風

俗，不聽勸阻者。 
三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調戲

他人者。 

第87條 （妨害他人身體）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以下罰鍰： 
一 加暴行於人者。 
二 互相鬥毆者。 
三 意圖鬥毆而聚眾者。 

 

所得稅法 
民國110年01月2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7條條文 

第17條 （綜合所得淨額計算） 
Ⅰ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

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

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 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

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

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

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

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

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

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成年，或已成年而

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

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

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

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 

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

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

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成年，或已

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

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 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

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

扣除額： 
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十二

萬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列舉扣除額： 
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

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

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

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

受金額之限制。 
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

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

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

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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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

費不受金額限制。 
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

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

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

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

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

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

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

除。 
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

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

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

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

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

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

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

屋為限。 
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

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

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

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特別扣除額： 
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

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

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

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

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

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

之規定。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

年扣除數額以二十萬元為限。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

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

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

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

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

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

利息，不包括在內。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

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

扣除二十萬元。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

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

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

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

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五歲

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

元。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

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

者，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Ⅱ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

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前項第

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Ⅲ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目之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及之7長期

照顧特別扣除之規定： 
一 經減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

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依

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

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 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選擇

就其申報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百分

之二十八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三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

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

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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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 
民國110年01月2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7條條文 

第17條 （遺產稅之扣除額） 
Ⅰ 下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

稅： 
一 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四百萬元。 
二 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每人得自

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萬元。其有未成年

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之年數，

每年加扣四十萬元。但親等近者拋棄繼

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數額

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三 被繼承人遺有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

額中扣除一百萬元。 
四 前三款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

神衛生法規定之嚴重病人，每人得再加

扣五百萬元。 
五 被繼承人遺有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祖

父母者，每人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四十

萬元；其兄弟姊妹中有未成年者，並得

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之年數，每年加扣

四十萬元。 
六 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

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

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數。

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

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

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

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

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

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

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

在此限。 
七 被繼承人死亡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之

財產已納遺產稅者，按年遞減扣除百分

之八十、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及百

分之二十。 
八 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各項稅

捐、罰鍰及罰金。 
九 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

實之證明者。 

十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一百萬元計

算。 
十一 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Ⅱ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

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者，不適用前項第

一款至第七款之規定；前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規定之扣除，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繼承人中拋棄繼承權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至

第五款規定之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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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釋字第793號解釋 （憲1、2、61、77，憲
增5，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
條例1、5、6、18，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8） 

˙解釋爭點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是否違

反憲法保留？ 
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
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 

同條例第2條、第8條第5項前段及第14條規定，是
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同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
原則？ 

同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又同款後段規定，是

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解釋文（109.08.28）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規範

政黨財產之移轉及禁止事項，不涉及違憲政黨

之解散，亦未剝奪政黨賴以存續、運作之財

產，並非憲法所不許。 
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行政院設不當黨產

處理委員會……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與憲法

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尚屬無違。 
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及同條第2項規定：

「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

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

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他事項。」第8條第5項前

段規定：「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隨組

織及其受託管理人」，第14條規定：「本會依

第6條規定所為之處分，或第8條第5項就政黨

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應經

公開之聽證程序。」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同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一、政黨：指於中

華民國76年7月15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

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與憲法第7條平等

原則尚屬無違。 
同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二、附隨組織：指

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

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原

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尚無違背；同款後段規定

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尚屬無違。 

釋字第794號解釋 （菸害防制1、2、9、
26，憲7、11、23，大法官5） 

˙解釋爭點 
菸害防制法第2條第4款及第5款、第9條第8款規定
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限制菸品業者以公司名義顯
名贊助任何形式之活動，是否侵害憲法保障之言

論自由？ 
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限制菸品業者以公司名義顯
名贊助任何形式之活動，是否侵害憲法保障之平

等權？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2年10月11日國健菸字第

1029911263號函說明二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

則？ 
˙解釋文（109.08.28） 
菸害防制法第2條第4款及第5款、同法第9條第

8款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均尚無違背。 
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及

平等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中華民國102年10月11
日國健菸字第1029911263號函說明二部分，與

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

護原則及比例原則，均尚無違背。 

釋字第795號解釋 （行訴98之5、263、237
之18～237之31） 

˙解釋爭點 
應否補充釋示釋字第742號解釋原因案件之訴願期
間。 

˙解釋文（109.10.23） 
本件聲請人於本院釋字第742號解釋公布之日

起30日內所提再審之訴，視為已於法定得提起

訴願之期間內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本院

釋字第742號解釋應予補充。 

釋字第796號解釋 （憲8、23，刑41、74
Ⅰ、77、93Ⅱ，監刑1、116、134、138
Ⅱ，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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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爭點 
刑法第78條第1項本文規定，受假釋人於假釋中因故
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均一律撤

銷其假釋，是否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 
˙解釋文（109.11.06） 
刑法第78條第1項本文規定：「假釋中因故意

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於判決

確定後6月以內，撤銷其假釋。」不分受假釋

人是否受緩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以

及有無基於特別預防考量，使其再入監執行殘

刑之必要之具體情狀，僅因該更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即一律撤銷其假釋，致受緩

刑或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且無特別預防考量

必要之個案受假釋人，均再入監執行殘刑，於

此範圍內，其所採取之手段，就目的之達成

言，尚非必要，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

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有違，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上開規定修正前，

相關機關就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應依本解釋意旨，個

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 

釋字第797號解釋 （行程74） 
˙解釋爭點 
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生效日之規定，是
否違背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解釋文（109.11.20） 
行政程序法第74條關於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

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尚屬正當，與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 

釋字第798號 （使用牌照稅7） 

˙解釋爭點 
財政部92年2月12日台財稅字第0920450239號令及
105年8月31日台財稅字第10504576330號函，就90年
1月17日修正公布之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
關於交通工具免徵使用牌照稅之規定，明示應以同

一法人於同一行政區域（同一直轄市或縣（市））

內之總分支機構合計3輛為限，是否違反憲法第19條
租稅法律主義？ 

˙解釋文（109.12.31） 
財政部中華民國92年2月12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0239號令及105年8月31日台財稅字第

10504576330號函，就90年1月17日修正公布之

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9款關於交通工具

免徵使用牌照稅之規定，所稱「每一團體和機

構以3輛為限」，明示應以同一法人於同一行

政區域（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總分支

機構合計3輛為限，其縮減人民依法律享有免

徵使用牌照稅之優惠，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於此範圍內，均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
義，應不予援用。 

釋字第799號 （刑91之1，性侵22之1，刑
訴481） 

˙解釋爭點 
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規定「有再犯之危險」及同
條第2項前段規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是否違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l第3項規定「再犯危
險顯著降低」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及憲法第8條人
身自由之保障？ 

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予

受處分人於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程序，有到

庭陳述意見之機會，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 
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進行之鑑定、評估
程序，是否對受處分人之程序保障不足，而違反

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規定，對95年6
月30日即刑法第91條之1規定修正施行前，曾犯
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施以強制治療，是否違反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解釋文（109.12.31） 
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前段規定，與法

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刑法第91條之1第1項
規定未牴觸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

意旨尚屬無違。 
刑法第9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及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22條之l第3項規定關於強制治療期間至

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之部分，與憲法比例原

則尚屬無違。惟若干特殊情形之長期強制治療

仍有違憲之疑慮，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有

效調整改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第1項規定，尚不

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刑事訴訟法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未規定應賦

予受處分人於法院就聲請宣告或停止強制治療

程序，得親自或委任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之機

會，以及如受治療者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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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辯護人為其辯

護，於此範圍內，均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之意旨。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內檢討修正。完成修正前，有關強制治療之

宣告及停止程序，法院應依本解釋意旨辦理。 
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後段規定與憲法保障

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

之可能，而悖離與刑罰之執行應明顯區隔之憲

法要求，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3年
內為有效之調整改善，以確保強制治療制度運

作之結果，符合憲法明顯區隔要求之意旨。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高點文化publish.get.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